
创业公司股权架构搭建原则

创业公司股权架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创业公司的股东架构搭建要遵循四个

原则：

一、一定要有一个核心创始人

核心创始人要拥有足够控制公司的股权；如果这个人股份不多，那么就需要

借助足够多的控制工具：比如其他形式的有限合伙平台搭建，或者是小股占大的

表决权。创业公司如果没有核心创始人的话，这个公司走不远。

说起阿里巴巴人们就会想起马云，说起百度会想到李彦宏，说起腾讯会想到

马化腾。一个没有核心创始人的公司，或者说大家能力都差不多的一个公司，这

个公司很危险，因为大家的能力都差不多，可能股份也都差不多。当股份差不多

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动心思了，你干能行我干也能行，凭什么你说了算，那我就

要想方设法把你挤走，然后他们股东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在将来某一个时刻会被

引爆。所以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投资机构也不敢来投。

有一个核心创始人是做创业公司成功的关键。那么核心创始人要具备什么样

的素质和条件？核心创始人的核心能力在哪？对创业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把握如

何？

马云为什么能做阿里巴巴的核心创始人？个人认为他就是看到了 O2O 的春

天，他坚持做 O2O，结果成功了。就是说他把握了这个潮流，而且让别人相信了

他的理念，所以一帮人跟着他去做了。

当然马云还有一个能力，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演讲大家都应该听过、看

过，就是被他一说以后，真的是所有人都会动容，包括蔡崇信，日语大学的那个

法学博士，让他一忽悠放弃了百万年薪加入他的团队，给他一个月 800块钱。百

万美金的年薪到 800块人民币的收入，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股权激励。在十八



罗汉会议上蔡崇信写了一纸协议书，中英文的，他把他的股权以协议书的形式确

定下来。他是对马云的理念和对马云这个人的认可。

所以说作为一个核心的创始人，自身要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对团队要有足够

的掌控力，对自己做核心创始人这件事情要有足够的把握能力，这样的话你才能

做好一个创始人。

二、预留一部分股权

西姆股权激励研究院在创业的时候也预留了 20%的股权。给谁呢？给两类人。

一类是将来的核心员工。任何一个创业公司都需要大量人才，要人才只是发

工资你发不起，或者说你发得起人家也不想留，这个时候股权就是最好的吸引和

留住人才的重要工具，所以这部分股权要留下来用作股权激励。

一类是将来引进的投资人。做创业公司靠自己的实力积累慢慢地去发展很难，

那怎么办？需要引进投资人，引进投资人他就需要股权。所以，现在做创业公司

的时候一定要预留一部分股权。如果不预留的话，公司股东把股权全部分掉以后，

到需要股份的时候从哪里来？要么是大股东转让，要么增资。大股东转让股份就

少了，控制权也受到削弱了；增资的话，所有人的股份都会摊薄稀释，你要是

10%一增资变成 8%了，股东心里会不舒服，可能又会有矛盾。另外，增资的转

让手续比较麻烦。而预留的股权由核心创始人代持，需要用的时候大股东转让，

手续比较简单。

三、利益结构要合理

股权不等于分红权，股权和分红权可以划等号，也可以不划等号。拥有股权

可以享受表决权、控制权，但分红权可以让渡。

有人要股份你不能给太多，但是分红权你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多给他一点，公

司发展好了以后，约定好他得到他应有的回报以后再收回来。



另外，做创业公司的时候会有人提供资源，而且在创业的时候没有这个资源

真的做不了，比如你做移动医疗，你现在就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或者没有医院这方

面的人脉关系，或者做物流的没有政府对接的品牌，那怎么办？有人有，他出资

源，其实资源可以换算成钱。资源可以折算，但不建议资源给股权的。如果资源

方一定要股权，我们可以少给一点，给完以后也是通过分红权的设置或者优先转

让权。要知道，如果创业成功的话这些股权是很值钱的，跟他现在提供给你这些

资源远远划不上等号。

通过合理的利益结构的安排，能够协调创始合伙人或者其他合伙人之间的一

个股权的分配问题。

四、设立一个良好的防利益冲突的机制（这点很重要）

什么叫防利益冲突机制？下面通过例子介绍几种。

第一种：公司股权架构不合理，没有一个超过 50%的股东，那这个时候如果

各个股东意见不一致的话，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长期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导致

公司生产经营困难的，根据公司法律 172条规定，10%以上的股东是可以向法院

申请公司解散的。

所以如果说股东没有达到这种控制权，都达不到 51%、52%的，或者主要结

构比较分散的，如果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不了决议怎么办？那

一定要设立这个公司僵局的利益冲突制度的事先预防，怎么预防？在公司章程里

面写好，指定一个股东说了算，或者我们指定一个中间方说了算，大家都信任的

人说了算。

再有一个，如果我们长期不能形成有效决议怎么办？竞价收购，你是 30%、

我是 30%股权，我们现在公司弄僵局了，我们坐下来，股权摆出来卖，价高者得。



通过这种利益冲突机制事先安排，把有可能引起公司未来发展重大矛盾的事件扼

杀掉。

还有很多种方法，调解机制，仲裁机制，还有审判机制等等，比较很复杂，

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如果你的股权架构不能够做到控制公司的话，一定要考虑到

有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况。

第二种：股权退出机制。比如说 3 个人、5个人一起创业，大家的股权也分

好了，突然有一个人要退出，那怎么办？除非你公司章程上规定股权绑定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合伙人 15%的股权，那我要求你在公司全职工作满 3 年，

你每工作满 1年可以拿走 5%的股权，要是工作满 1 年以后走了，你只享受公司

5%的股权，要是满 2年，你享有的股权就是 10%，干满 3 年再走，15%的股权都

是你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再约定，我们这个创业是一辈子的，不是 3年、5 年的，

那我股权绑定的同时，你要离开公司，不在公司全职工作，你的股权要以约定好

的价格被其他股东回购或者公司回购。

所以建议各位老板在引进创业合伙人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否

则工商局登记完，人走了，但是在公司里面他永远是有股权的。而你们公司要是

做什么事情走的人不来还得走程序。比如说我们 3个股东开会，一起坐下来盖个

章签个字就行了，但是有一个股东不来，你还必须走正式的程序，发一个书面的

函件通知他，15天之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议题、到哪儿开会，你发

了这个信之后还必须要有回执，没有回执证明不了，到工商局人家都不认，会很

麻烦。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人走了股还在，不但在还要给你添乱。比如跑到你的竞

争对手家去工作，拿着你的股权，分着你的红，开着你的会，给竞争对手家干活。

或者是说离开以后，出去自己开一家公司跟你竞争，把你的客户、把你的资源全

带走。



在股权架构搭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约定：

第一，我们所有的创始人都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你要离开的时候，几年之内不

能做这个事；

第二，你要做了这个事，你的股权要被公司收回来。

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是做律师的，经常处理这些案例。比如甘汁

源，卖功能糖的，它的一个营销总监和一个渠道经理跑出来卖一样的东西。甘汁

源找我问怎么办，没办法。首先他们不是有股权的限制，保密协议签了，人家渠

道、客户名单算不算商业秘密呢？应该也算，但是举证太难了。

总而言之，搭建股权架构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这些问题，股权绑定是一个

有效的方法。你在我公司跟我做合伙，你有多长时间我给你多少股份，你离开以

后股权怎么收回来，还是说给你多少留多少，一定要事先讲好。


